
中国船舶重工集团

海洋防务与信息对抗股份有限公司审计委员会

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书面审核意见

根据 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关联交易实施指引》、

公司 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》及 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,公

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就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拟审议的

相关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核,发表意见如下 :

一、关于投资设立新能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

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新能源公司的事项符合国家有关法

律、法规要求,符合国家鼓励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政策,本次交易定价

没有违背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。因此,我们同意将该关联交易议

案提交董事会审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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